


湖南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规定
[bookmark: _GoBack]（2015年1月30日湖南省人民政府令第273号公布  2022年10月8日湖南省人民政府令第310号第一次修改  2025年12月20日湖南省人民政府令第333号第二次修改）

第一条　为了落实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制度，保障残疾人的劳动权利，提高残疾人的生活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残疾人就业条例》、《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纳入整体就业规划，并采取措施，保障本规定的实施。
第三条　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工作，按照分级管理原则，由县级以上残疾人联合会负责组织实施，残疾人联合会所属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机构负责具体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政、税务、民政、统计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相关工作。
第四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不低于本单位职工总数1.5％的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
用人单位可以面向社会自主招聘残疾人，也可以通过当地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招聘。
职工总数是指在用人单位工作并取得劳动报酬的各类人员之和，分别按照统计、财政、税务等部门提供的人数核定。
第五条　用人单位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所安排的残疾人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符合法定就业年龄、有就业愿望；
（二）已依法与所安排的残疾人签订劳动合同，并与其他职工同工同酬；
（三）按照国家规定为所安排的残疾人缴纳了社会保险费。
第六条　机关、事业单位招录工作人员，除特殊岗位外，不得额外设置限制残疾人报考的条件；残疾人能够胜任的岗位，在同等条件下鼓励优先录用残疾人。
第七条　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未达到规定比例的，应当预留岗位。
用人单位有条件安排残疾人就业的，不得以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代替安排残疾人就业。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教育等部门和残疾人联合会应当加强对残疾人的职业技能培训和择业观念教育，提高残疾人的就业能力。
各级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应当为用人单位和残疾人免费提供求职招聘信息发布、人员推荐、岗位介绍、岗前培训等服务。
第九条　建立残疾人免费培训制度。就业年龄段的残疾人，可以每年申请获得一次免费培训。
鼓励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开展残疾人职业培训。
支持、鼓励残疾人集中就业用人单位组织残疾人开展定岗培训、提升培训和其他培训。
第十条　用人单位应当为就业残疾人安排适合其身体状况的工作岗位，提供适合其身体状况的劳动条件和劳动保护，合理核定劳动定额，并在定级、晋升、培训、职称评定、劳动报酬、社会保障、生活福利、评奖等方面，与其他职工同等对待。
已就业的残疾人应当加强学习，提升劳动技能，遵守用人单位劳动纪律，完成本职工作。
第十一条　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措施，逐步建设和完善无障碍设施，推进残疾人无障碍信息交流，改善残疾人工作环境。
第十二条　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对在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用人单位超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的，依照有关规定予以奖励。
用人单位未安排残疾人就业或者安排残疾人就业未达到规定比例的，依照国家和省相关规定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第十三条　用人单位已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应当在规定时间向主管的残疾人联合会申报。
用人单位没有在规定时间内申报的，按照未安排残疾人就业计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第十四条　用人单位申报已安排残疾人就业，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湖南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申报表；
（二）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花名册；
（三）残疾人证原件；
（四）用人单位与残疾人签定的劳动合同、工资支付凭证、社会保险缴费资料。
残疾人联合会接到用人单位的申报，应当予以核实。
第十五条　用人单位出现国家和省规定的可以减交、缓交、免交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情形的，可以按照规定申请减交、缓交或者免交。
申请和批准减交、缓交、免交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残疾人联合会应当通过本级政府门户网将申请材料和批准文件向社会公开。
第十六条　机关、团体、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缴纳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从单位公用经费或者自有资金中列支。
企业缴纳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在管理费中列支，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第十七条　税务机关代征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按照省人民政府规定的比例和级次解缴入库。
第十八条　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税务、统计等部门和残疾人联合会应当互相配合，建立工作协调机制，定期交换用人单位职工人数、安排残疾人人数、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缴等信息，组织开展工作检查和督查。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残疾人联合会应当加大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宣传和监督检查，建立情况通报和评价制度，促进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制度的落实。
应当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用人单位逾期不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经催告仍不缴纳的，由主管的残疾人联合会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条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属于政府性基金，纳入预算管理，按照国家规定的用途专款专用，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截留、挪用、私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审计、税务部门和残疾人联合会应当按照职责加强对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并向社会公布征收、使用情况。
第二十一条　违反规定批准减交、缓交、免交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或者应当减交、缓交、免交残疾人就业保障金而不予批准的，由上级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规定的其他行为，法律、法规规定处罚的，依法予以处罚。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自2015年4月1日起施行。2006年3月22日省政府令第206号发布的《湖南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规定》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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